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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在於調查臺東縣身心障礙者對職業訓練的意願和需求

情形，包括參與職業訓練意願、參加職業訓練種類及不願參加職業訓

練之因素等。此外，也調查臺東縣企業雇主，雇用身心障礙者之人力

需求。以瞭解臺東縣身心障礙者之職業訓練需求與雇主之身心障礙人

力需求是否相符。研究發現：(一)當前臺東縣身心障礙者的職訓需求

分別是：中（西）餐烹調課程、餐飲服務課程、食品烘焙課程、超商

服務課程及電腦文書處理課程；(二)在職業訓練意願方面,沒有意願參

加職業訓練的臺東縣身心障礙者比例占大多數，其主要的原因是「已

經有工作，故不需參加職訓」，其次是「重殘或身體狀況不佳」及「交

通不便」；(三)企業雇主對身心障礙人力需求：有 55％的臺東縣企業

雇主在身心障礙者具備工作技能的前提下願意提供工作機會；（四）企

業雇主對身心障礙員工職前訓練的需求：在願意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

機會的雇主中，有 45％希望能由政府協助提供身心障礙者職前專業技

能訓練。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導致一般社會大眾甚至是企業雇

主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就業多抱持消極負面的態度，造成身心障礙者就

業不易。但可喜的是，近年來企業雇主對身心障礙者的理解與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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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漸漸提高中，就雇用的狀況來看，也確實漸有改善，但與理想目標

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如何縮小此一差距，為現今輔導身心障礙者就

業的重要議題。根據國內外研究結果顯示，工商企業機構雇用身心障

礙員工之主要需求為「職能表現足以勝任」，可見只要身心障礙者的

工作表現符合工作要求，其就業機會就大為增加。許多企業機構雇主

表示若身心障礙者能具備工作能力，則願意比照常人雇用身心障礙

者，甚至優先雇用（McBroom, 1995）。身心障礙者由於先天條件的

限制，在職場上原本就較一般人不利，其中最大原因在於未具備職場

所需的工作能力。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然而對許多身心障礙者而

言，缺乏適當的職業訓練卻往往成為其無法與他人競爭的弱勢，因此

瞭解市場需求並規劃完善的職業訓練以提昇身心障礙者工作競爭力，

才是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可能性的關鍵因素。 

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98 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

查報告「身心障礙希望接受僱用之失業者」及「身心障礙非勞動力但

有能力且有意願工作者」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的比例占 52.0%(合計

56,020 人)，顯示身心障礙者對習得一技之長的殷切需求。至於希望的

職訓職類部分，上述 52.0%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者中，希望參加之職

業訓練類別的前三名依序為「電腦軟體應用」(12.6%)、「食品烘焙」

(6.5%)、及「網頁設計」(5.6%)。然而勞工行政單位在開辦身心障礙者

職業訓練服務時，除應考量身心障礙者的意願外，亦需評估企業主對

身心障礙者之人力需求情形及其對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的看法，如此

同時考量身心障礙者與企業主對職業訓練的需求，才不會造成訓練資

源的浪費並有利於未來職訓後的就業媒合。 

本研究希望能瞭解臺東縣身心障礙者之職業訓練需求，希冀未來

將研究結果提供本縣辦理就業服務及相關業務參酌之依據，讓勞工行

政單位在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時，能提供身心障礙者適能、適性

之就業服務，以促使更多身心障礙者獲得適切之協助。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的背景與目的，本調查研究擬瞭解臺東縣 15－64 歲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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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職業訓練需求，並調查分析臺東縣身心障礙者之潛在就業市

場，以作為相關單位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之參考依據。調查內容

如下： 

一、調查臺東縣身心障礙者對職業訓練的意願和需求情形，包括參與

職業訓練意願、參加職業訓練種類及不願參加職業訓練之因素等。 

二、 調查臺東縣企業雇主，雇用身心障礙者之人力需求。 

三、 調查臺東縣身心障礙者之職業訓練需求與雇主之身心障礙人力

需求與是否相符。 

調查內容 

本研究探討臺東縣15－64歲身心障礙者的職訓需求狀況等相關向

度，調查內容如下：  

（一）身心障礙者的基本資料。  

（二）身心障礙者參與職業訓練的意願與需求。  

（三）企業雇主對身心障礙員工人力及職訓需求概況。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我國身心障礙者就業發展與現

況；第二部分介紹臺東縣政府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之業務現況。 

 

一、身心障礙者的界定與類別  

我國以往將身心障礙者稱為「殘障者」，著重於強調其個人身心

上的缺損。1997 年制訂的「身心障礙者保護法」，開始以「身心障礙

者」取代「殘障者」，理由是「障礙」可能肇因於「個人因生理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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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因素」，亦可能是來自於「社會限制」，此法同時擴大身心障礙者

福利的涵蓋範圍，將確實有醫療、教育、福利等需求的身心障礙者納

入照顧。並將身心障礙者分為視覺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平衡機

能障礙者、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肢體障礙者、智能障礙者、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顏面損傷者、植物人、失智症者、自閉症者、

慢性精神病患者、多重障礙者、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經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者、其他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者等十六類。 

2007 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公佈實施，該法規定全面改採

世界衛生組織所頒訂之「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

的分類架構，作為身心障礙鑑定與分類的基礎（立法院，2007）。該

法對身心障礙者的定義除強調其身心功能缺損外，亦同時強調是否影

響其社會參與。其所稱身心障礙者，係指「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

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

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

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包括： 

一、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二、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三、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四、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五、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六、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七、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八、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就身心障礙者人數而言，截至101年6月底止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計有111萬304人，身心障礙人口占總人口之比率為4.77％，就各縣市

身心障礙人口數而言，身心障礙者人數以新北市14萬8,936人最多，高

雄市13萬1,845人次之，臺北市11萬7,660人居第三；就各縣市身心障礙

人口比率而言，全國身心障礙者人口比率以臺東縣8.92％最高，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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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7.69％次之，嘉義縣7.17％居第三(內政部，2012)。 

 

二、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現況 

    現代的社會生活環境中，工作是保障個人在社會生存的必要條

件。工作除了提供生活所需外，也是人們獲得成就感的來源（吳訓生，

2004）。大部份的成年人是以工作為其生活重心，因為在生活中，有

許多時間都在從事工作以及與工作有關的活動，因此工作可說是人類

謀求個體發揮、角色履行及生計維持所從事之連續活動（林月琴，

1989）。  

     

    長久以來，由於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導致一般社會大眾甚

至是企業雇主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就業多抱持消極負面的態度，造成身

心障礙者就業不易。但可喜的是，近年來企業雇主對身心障礙者的理

解與接受度在漸漸提高中，就雇用的狀況來看，也確實漸有改善，但

不可諱言，離理想目標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行政院勞委會，2000）。

如何縮小此一差距，為現今輔導身心障礙者就業的重要議題。 

     

    身心障礙者在求職的過程中，往往遭受雇主的不信任。為了協助

身心障礙者克服求職的障礙，近年來政府採取許多輔導措施，一方面

鼓勵雇主「多加進用、長期僱用」，例如：提供僱用獎助津貼及訓用

合一職訓方案，另一方面推動支持性、庇護性、居家就業等各種就業

模式，開拓身心障礙者就業管道。根據內政部於2009年進行的身心障

礙者勞動狀況調查顯示，15歲以上具有勞動力之身心障礙者，就業率

為26.5％，失業率為5.6％，非勞動力占67.9％（內政部，2009）。此

一統計數字與2005年相較，當時15歲以上具有勞動力身心障礙者之就

業率為20.9％，失業率為79.1％（內政部、衛生署與勞工委員會，2001），

四年之間，身心障礙者就業率提升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民

間單位的調查結果往往與官方的呈現出明顯差異，根據2004年人力銀

行的一份「身心障礙者就業調查」結果發現，從1999年至2004年，身

心障礙者失業率較一般人高出三倍，惡化速度驚人；同時，56%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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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僱用身心障礙者，近20％大企業寧被罰錢也不願僱用身心障礙者（楊

聖弘，2004）。 

 

三、身心障礙者的職業訓練 

 

企業藉由提升工作表現可降低成本、創新產品及製程、改善品質

及生產力（Becker ＆  Gerhart, 1996）。因此，工作表現評估是組

織之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中極為重要的工作，評估之結果亦與組織重大

決策有關聯，如升遷、續聘、薪酬，獎勵或訓練發展等。 

 

國內外研究結果亦顯示，工商企業機構雇用身心障礙員工之主要

需求為「職能表現足以勝任」，可見只要身心障礙者的工作表現符合

工作要求，其就業機會就大為增加，且許多企業機構雇主表示願意比

照常人雇用身心障礙者，甚至優先雇用（McBroom, 1995；吳武典，民

79）。為使身心障礙者能獲致良好的工作表現，展現其職場上的競爭

力，事先完整且符合企業需求的職業訓練不可或缺。 

 

過去，身心障礙者參與職業訓練的意願不高，其原因除了身心障

礙者受限於其本身的傷殘、身心障礙者自我預言的放棄態度及自我貶

抑或不當補償的情形外（李翠玲，1990），其所能接受的職業訓練種類

也有其限制，加上職業訓練與後續之就業媒合仍無法完全配合，以致

於接受職業訓練的身心障礙者中，有不少人結訓後仍然無法穩定工作

（陳榮華，1983）。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度身心障礙勞動力調查報告指出，在「身

心障礙希望接受僱用之失業者」及「身心障礙有能力且有意願工作之

非勞動力」中，有超過半數的人（52.0%）願參加職業訓練(合計56,020

人)，其中以「平衡機能障礙」者意願最高，約占78.8％，其餘依序為

「自閉症智能障礙」約占68.9％、「智能障礙」約佔62.1％、「罕見疾

病」約佔61.8％、「慢性精神病患者」約佔61.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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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如表2-1。 

 

表2-1 非就業之身心障礙者對於參加職業訓練之意願 

98 年6 月 單位：人；% 

項目別 推估人數(人) 願意參加 不願意參加 

勞動力類別    

失業者(希望接受僱用者) 30,188 51.8  48.2 

非勞動力(有能力且有意願工作者) 77,604  52.0  48.0 

身心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3,957  47.4  52.6 

  聽覺機能障礙 7,233  44.7 55.3 

  平衡機能障礙 136  78.8 21.2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者 1,091  53.7  46.3 

  肢體障礙 45,318  48.4  51.6 

  智能障礙 11,796  62.1  37.9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9,601 43.0  57.0 

  顏面損傷者 641  25.5  74.5 

  失智症 378  47.4 52.6 

  自閉症智能障礙 477  68.9  31.1 

  慢性精神病患者 19,902  61.5 38.5 

  多重障礙 6,008  55.3 44.7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882  43.2  56.8 

罕見疾病 114  61.8  38.2 

  其他障礙 260  58.7  41.3 

總計 107,792  52.0  48.0 

資料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9） 

 

整體而言，19.5%的身心障礙者希望參加之職業訓練類別以「電

腦資訊類」最多，其次依序為「餐飲廚藝類」(10.5%)、「物品加工類」

(8.8%)、「烘焙類」(6.5%)、「清潔維護類」(6.5%)、「服務類」(4.6%)、，

其餘項目參加意願較低，比例均低於4%。 

 

其中，希望接受僱用之失業者，希望接受的職業訓練前五類分別

為「電腦資訊類」(20.0%)、「餐飲廚藝類」(9.3%)、「物品加工類」

(7.0%)、「清潔維護類」(5.9%)、「烘焙類」(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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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且有意願工作之非勞動力，希望接受的職業訓練前五項分

別為「電腦資訊類」(19.3%)、「餐飲廚藝類」(11.0%)、「物品加工類」

(9.5%)、「烘焙類」(7.0%)、「清潔維護類」(5.9％)，如表2-2。 

 

 表2-2  非就業之身心障礙者最希望接受的職業訓練類別 

98 年6 月 單位：人；% 

職業訓練類別 
失業者 

(希望接受僱用) 

非勞動力 

(有能力且有意願工作者) 
非就業身心障礙者全體 

電腦資訊類 20.0 19.3 19.5 

餐飲廚藝類 9.3 11.0 10.5 

烘焙類 5.3  7.0 6.5 

按摩類 0.1 0.7 0.5 

清潔維護類 5.9 6.8 6.5 

服務類 3.8  4.9 4.6 

農藝類 3.9 3.1 3.3 

物品加工類 7.0  9.5 8.8 

紡織服飾類 2.6  1.5 1.8 

美容美髮類 1.3 2.7 2.3 

機械電機類 4.7  3.0 3.4 

電子類 2.5 0.8 1.3 

營建土木類 2.1  1.3 1.5 

其他 4.1 3.3 3.5 

推估人數(人) 30,188  77,604 107,792 

資料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9） 

 

 近幾年政府為提升身心障礙者人力資源利用率、開發身心障礙者

潛能、培養工作技能以促進其就業，積極協助身心障礙國民參加職業

技能訓練。凡是具備基本生活能力的身心障礙者皆可參加，並會針對

身心障礙生理、心理發展及障礙類別程度之不同所開設之專班職業訓

練，訓練期間除依據身心障礙者之特性調整訓練方式外，並有輔導人

員從旁輔導及提供適當之輔具協助訓練，結訓後並有專人輔導就業。 

     

    現行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主要可分為養成訓練及進修訓練，由服

務項目包含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的政府機構、學校、財團法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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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提出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計畫，並經各縣(市)政府評選補助

或委託辦理之。其訓練期限如下: 

 （一）養成訓練：最多以一千六百小時為原則，並以日間全日制實施，    

      每日訓練六小時，每週訓練五日為原則，但法令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二） 在職訓練：最多以三百六十小時小時為原則，並以夜間及假日 

       實施，每月訓練時數不得低於十二小時，最高以六十小時為原 

       則。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量化研究的方法，透過電話訪談及實地訪談的方法進行資料

的蒐集。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瞭解目前臺東縣身心障礙者對職業訓練的意願和需求，

及企業雇主雇用身心障礙者之人力及職訓需求情形。本研究的研究架

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基本資料 

1. 性別 

2. 年齡 

3. 婚姻狀況 

4. 學歷 

5. 居住地區 

6. 經濟來源 

 

 

企業界需求 

（1）企業屬性 （3）對身障職訓之需求 

（2）身心障礙人力需求 

 

職業訓練需求 

（1）參加職業訓練之意願 （3）希望參加職訓種類 

（2）不願參訓原因 （4）希望職業訓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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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料蒐集與分析方法 

(一)、調查範圍：臺東縣。 

(二)、研究對象： 

1.以戶籍設於本調查區域範圍內，年滿15~64歲且領有政府機關發給

之身心障礙手冊者為調查對象，以分區隨機抽樣進行訪問。本研究

之目的在於瞭解身心障礙者職訓需求，考量植物人與失智症者皆為

非勞動力，因此，在調查執行時不列入抽樣及調查對象。 

2.以臺東縣工商企業名錄中登記且仍在營業中之工商企業為母群，採

「分層非等比例隨機」抽樣法，以「行業別」為分層單位，依各行

業別家數之比例進行分層隨機抽樣。抽取企業負責人為調查對象。 

(三)、調查方式： 

1.身心障礙者：因應調查對象不同的身心特質與需求，本研究以電話

訪問法為主，郵寄問卷或訪問員面訪方式為輔，以多種方法並行之

方式取得研究資料。 

2.企業雇主之人力需求：由受過訓練的訪員先進行電話聯絡以確認該

業者是否仍處於執業狀態，告知業者即將展開的調查項目，並尋求

業者同意合作，再實地訪問取得研究資料。 

(四)、研究工具： 

本調查將參考文獻，根據調查目的，設計「臺東縣身心障礙者職

訓需求問卷」及「臺東縣企業身心障礙人力需求調查問卷」，將設計

好的調查問卷送專家審查，待修正後，再進行實地訪問調查。 

(五)、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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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收受訪者資料後，以SPSS套裝軟體進行描述統計，將問卷結

果依基本資料進行分類，並以次數分配及百分比分析相關變項之特

性。再以交叉分析探討各人口統計變項與就業意願及職訓意願關係，

並分析比較其結果與差異。最後再以積差相關分析探討身心障礙者職

訓需求與企業人力需求之關係。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截至  101 年11 月15 日止，回收有效問卷合計

492份，其中身心障礙者部分有效問卷392份；企業雇主部分有效問

卷100份。其主要結果包括：受訪者之基本資料、臺東縣身心障礙

者職訓需求、臺東縣企業身心障礙人力需求情形及問卷調查

結果交叉分析等五節。分述如下： 

 

基本資料調查  

一、身心障礙者部分  

（一）、性別  

在 392 位有效受訪者的性別次數分配中，男性身心障礙者比女性

多，有 220位，占 56.1％；女性身心障礙者則有 172 位，占 43.9％，

如表 4-1。 

表 4-1 性別次數分配表 

 次數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男性  220 56.1  56.1  

女性  172 43.9  100.0  

總和  392 100.0   

 

（二）、年齡 

在392位有效受訪者的年齡次數分配中，15-30歲的青年身心障礙

者有131位，占33.4％；31-50歲的壯年身心障礙者有181位，占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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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4歲的中老年身心障礙者有80位，占20.4％，如表4-2。臺東縣身心

障礙者母群體與樣本之年齡層分布均以31-50歲所占之比例較高。 

 

表4-2 年齡次數分配表 

 次數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5-30 歲  131 33.4 33.4 

31-50 歲  181 46.2 79.6 

51-64 歲  80 20.4 100.0 

總和  392 100.0  

 

（三）、居住地區  

392位有效受訪者的居住地區分配中，接受調查人數最多的是臺東

市區，有153人，占39.0％；次多為縱谷線鄉鎮（含卑南鄉、鹿野鄉、

關山鎮、池上鄉、海端鄉、延平鄉），有120人，占30.6％；再者為海

岸線鄉鎮（含東河鄉、成功鎮、長濱鄉），有74人，占18.9％，最少為

南迴線（含太麻里鄉、金峰鄉、大武鄉、達仁鄉），有43人，占11.5％，

如表4-3。此抽樣比例與母群體居住比例相符。 

 

表4-3 居住地區次數分配表 

 次數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臺東市區  153 39.0 39.0 

縱谷線  120 30.6 69.6 

海岸線  74 18.9 88.5 

南迴線  45 11.5 100.0 

總和  392 100.0  

 

（四）、婚姻狀況  

在 392 位有效受訪者之中，婚姻狀況次數分配中，未婚者有 214

位，占 54.6％；己婚／同居者有 120 位，占 30.6％；離婚／分居者有

29 位，占 7.4％； 喪偶者有 6 位，占 1.5％，其他者有 1 位，占 0.3％，

如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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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婚姻狀況次數分配表 

 次數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未婚  214 54.6 54.6 

己婚／同居 142 36.2 90.8 

離婚／分居 29 7.4 98.2 

喪偶 6 1.5 99.7 

其他 1 .3 100.0 

總和 392 100.0  

 

（五）、教育程度  

    在 392 位有效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次數分配中，不識字者

（未入學）有 18 位，占 4.6％；國小程度者有 63 位，占 16.1

％；國中程度者有 92 位，占 23.5％；高中、高職程度最多，

有 175 位，占 44.6％；專科程度者有 28 位，占 7.1％；大學

程度者有 16 位，占 4.1％（表 4-5）。  

 

表4-5 教育程度次數分配表 

 次數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不識字 

（未入學） 

18 4.6 4.6 

國小 63 16.1 20.7 

國中 92 23.5 44.1 

高中、高職 175 44.6 88.8 

專科 28 7.1 95.9 

大學 16 4.1 100.0 

總和 392 100.0  

 

（六）、家庭主要經濟來源  

在 392 位有效受訪者的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次數分配中，本人

者有 113 位，占 28.8％；配偶者有 50 位，占 12.8％；兄弟姊

妹者有 12 位，占 3.1％；兒子或女兒（含媳婦或女婿）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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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位，占 6.9％；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者有 6 位，占 1.5％；父

母親者有 111 位，占 28.3％；政府補助或津貼者有 69 位，占

17.6％；其他者有 4 位，占 1.0％（表 4-6）。  

 

表4-6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次數分配表 

 次數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本人 113 28.8 28.8 

配偶 50 12.8 41.6 

兄弟姊妹 12 3.1 44.6 

兒子或女兒（ 

含媳婦或女婿） 

27 6.9 51.5 

祖父母或 

外祖父母 

6 1.5 53.1 

父母親 111 28.3 81.4 

政府補助或 

津貼者 

69 17.6 99.0 

其他 4 1.0 100.0 

總和 392 100.0  

 

二、  企業雇主部分  

（一）、行業別  

在 100 位有效受訪者的行業別次數分配中，農、林、漁、牧業者

有 8 位，占 8％；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者有 2 位，占 2％；水電燃氣業者

有 1 位，占 1％；營造業者有 6 位，占 6％；批發及零售業者有 16 位，

占 16％；住宿及餐飲業者有 32 位，占 32％；運輸、倉儲及通信業者

有 1 位，占 1％；不動產及租貸業者有 2 位，占 2％；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者有 2 位，占 2％；教育服務業者有 1 位，占 1％；醫療保健

及社會福利服務業者有 4 位，占 4％；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者有 4

位，占 4％；清潔服務業者有 4 位，占 4％，如表 4-7。由上述可知訪

問之工商企業以住宿及餐飲業及批發及零售業為主，符合目前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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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企業型態。 

 

表4-7 企業雇主行業別次數分配表 

 次數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農林漁牧業 8 8.0 8.0 

礦業及土石

採取業 

2 2.0 10.0 

水電燃氣業 1 1.0 11.0 

營造業 6 6.0 17.0 

批發及零售 16 16.0 33.0 

住宿及餐飲 32 32.0 65.0 

運輸、倉儲

及通信業 

1 1.0 66.0 

不動產及 

租貸業者 

2 2.0 68.0 

專業、科學

及技術服務 

1 1.0 69.0 

教育服務業 4 4.0 73.0 

醫療保健及

社會福利 

4 4.0 77.0 

文化、運動

及休閒服務 

4 4.0 81.0 

清潔服務業 19 19.0 100.0 

總和 100 100.0  

 

臺東縣身心障礙者職訓需求調查結果  

一、 參加職業訓練之意願與職類 

在 392位受訪者之中，有 389位回答，有 3筆遺漏值。在有效受

訪者是否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的次數分配中，願意參加的受訪者有



 16 

115位，占 29.6％；不願意參加的受訪者有 274位，占 70.4％，如表

4-8。由此可見，不願意參加職業訓練的受訪者占大多數。 

 
表4-8 身心障礙者參與職訓意願分配表 

  次數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的 

願意 115 29.6 29.6 

不願意 274 70.4 100.0 

總和 389 100.0  

遺漏值  3   

總和  329   

 

但若進一步與其工作狀態進行交叉分析，則會發現目前沒有工作

的身心障礙者，其接受職訓的意願較高，占 35.4％，目前有工作的身

心障礙者接受職訓的意願僅 21.3％。 

 

二、  希望參加職業訓練的種類 

再請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的受訪者以複選方式表達希望參加職業

訓練的種類，115 位受訪者共表達 296 次意願，如表 4-9。 

 

表4-9 身心障礙者參與職訓種類意願分配表 

 人（次）數    人數百分比  

美工設計 17 5.7 

縫紉 7 2.3 

中（西）餐烹調 53 17.9 

餐飲服務 39 13.2 

洗衣服務 5 1.7 

超商服務 23 7.8 

園藝（作物栽培） 17 5.7 

木工 7 2.3 

汽（機）車修護 7 2.3 

食品烘焙 37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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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操作 7 2.3 

電腦文書處理 23 7.8 

電腦硬體裝修 6 2.0 

居家（飯店）清

潔整理 

12 4.1 

汽車清潔 10 3.4 

家電維修 4 1.5 

鐘錶、刻印 5 1.7 

美髮 15 5.1 

其他 2 .7 

總和 296 100.0 

 

在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次數分配表中，有 53 位受訪者有意願參與

中（西）餐烹調課程，39 位受訪者有意願參與餐飲服務課程，37 位受

訪者有意願參與食品烘焙課程，有意願參與超商服務課程及電腦文書

處理課程者各有 23 位，有意願參與美工設計課程及園藝（作物栽培）

課程者各有 17 位，有 15 位受訪者有意願參與美髮課程；12 位受訪者

有意願參與居家（飯店）清潔整理；10 位受訪者有意願參與汽車清潔

課程；其餘課程有意願者皆不足 10 位。 

 

三、 職業訓練的上課時間 

在 115 位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的受訪者當中，有 113 位受訪者回

答，有 2 筆遺漏值。在 113 位有效受訪者是否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次

數分配表中，希望週一到週五白天者，次數最多，有 42 位，占 37.2

％；希望週一到週五晚上者有 18 位，占 15.9％；希望假日白天者有

22 位，占 19.5％；希望假日晚上者有 3 位，占 2.7％；無特別要求者

有 28 位，占 24.8％（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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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身心障礙者職訓上課時間需求分配表 

  次數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的 

週一至週五白天 42 37.2 37.2 

週一至週五晚上 18 15.9 53.1 

假日白天 22 19.5 72.6 

假日晚上 3 2.7 75.2 

無特別要求 28 24.8 100.0 

總和 113 100.0  

遺漏值  2   

總和  115   

 

四、 沒有意願（再）參加職業訓練的主要原因 

在 274 位沒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的受訪者當中，有 97 位表示因為

已經有工作，故不需參加職訓，占 35.5％；有 85 位表示因為交通不便，

故無法參加職訓，占 31.2％；有 55 位表示因為沒有多餘時間，故無法

參加職訓，占 19.9％；有 11 位表示因為害怕自己學不會職訓的課程，

所以不敢參加，占 4.0％；另各有 6 位受訪者表示因為現正「由機構安

置或住院中」或「參加後未必找得到工作」，因此無法或不願參加職

訓，占 2.2％，其他原因的比率均在 2.0％以下，如表 4-11。 

 

表4-11 身心障礙者不願參與職訓原因分配表 

 次數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已有工作 97 35.5 35.5 

交通不便 55 19.9 55.4 

機構安置或住院中 6 2.2 57.6 

重殘或 

身體狀況不佳 

85 31.2 88.8 

怕學不會 11 4.0 92.8 

家長不放心 1 .4 93.1 

參加後未必找得到

工作 

6 2.2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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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合適職訓種類 5 1.8 97.1 

沒有時間 3 1.1 98.2 

其他 5 1.8 100.0 

總和 274 100.0  

 

臺東縣企業對身心障礙人力需求調查結果  

  本節主要調查臺東縣企業雇主對身心障礙人力及職訓需

求，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一、  雇用意願  

（一）、提供工作機會  

在 100位受訪的雇主中，表示若身心障礙者具備適當的工作技能

則願意工作機會者有 55位，占 55.0％；不願意提供工作機會有 45位，

占 45.0％，如表 4-12。由此可見，超過半數受訪雇主在身心障礙者具

備適當的工作技能的前提下，願意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 

 

表4-12 企業雇主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意願分配表 

 次數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願意  55 55.0 55.0 

不願意 45 45.0 100.0 

總和 100 100.0  

 

（二）、身心障礙人力需求人數與職務內容  

在 100 位受訪的雇主中有 55 位願意提供工作機會，這 55 位雇主

在未來三年內可能需求的身心障礙員工總數為 82 位，其中需求最多的

是中（西）餐烹調職務，需求人數為 28 人，佔 34.1％；其次為

餐飲服務職務，需求人數為 17 人，佔 20.7％；再其次為超商

服務職務，需求人數為 8 人，佔 9.8％；其餘依序為園藝（作

物栽培）及居家（飯店）清潔整理職務，需求人數均為 7 人，佔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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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文書處理職類需求人數均為 6 人，佔 7.3％，其餘職務需

求均在 5％以下，表 4-13。 

 
表4-13 企業雇主提供身心障礙者員額及職務交叉分配表 

 需求人數  人數  

百分比  

累計  

百分比  

中（西）餐烹調 28 34.1 34.1 

餐飲服務 17 20.7 54.8 

超商服務 8 9.8 64.6 

園藝（作物栽培） 7 8.5 73.1 

木工 1 1.2 74.3 

汽（機）車修護 2 2.5 76.8 

食品烘焙 1 1.2 78.0 

電腦文書處理 6 7.3 85.3 

居家（飯店）清

潔整理 

7 8.5 93.8 

美髮 3 3.7 97.5 

其他 2 2.5 100.0 

總和 82 100.0  

 

二、  企業的職訓需求  

（一）、企業主的職訓需求  

在 100 位受訪的雇主中有 45 位希望當企業聘用身心障礙員工前，

能由政府協助提供職前專業技能訓練，佔 45％；有 55 位雇主則表示

不需要由政府協助提供職前專業技能訓練，如表 4-14。 

 

表4-14 企業雇主對身心障礙者員工職前訓練需求分配表 

 次數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需要  45 45.0 45.0 

不需要 55 5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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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 100 100.0  

 

（二）、企業雇主的職訓職類需求  

再請在 45 位希望由政府協助提供身心障礙員工職前專業技能訓

練的雇主，以複選方式讓其提出對身心障礙員工職訓職類需求，45

位雇主共提出 64 次需求，其中以餐飲服務的需求量最高，有 17 位雇

主提出需求，占 26.6％；其次為中（西）餐烹調，有 11 位雇主提出需

求，占 17.2％；再其次為電腦文書處理，有 9 位雇主提出需求，占 14.1

％；其他依序為居家（飯店）清潔整理，有 5 位雇主提出需求，占 7.8

％、超商服務有 4 位雇主提出需求，占 6.3％，其餘均在 5％以下，如

表 4-15。 

表4-15 企業雇主對身心障礙者職訓職類需求分配表 

 人（次）數    人數百分比  

美工設計 1 1.6 

縫紉 2 3.1 

中（西）餐烹調 11 17.2 

餐飲服務 17 26.6 

洗衣服務 2 3.1 

超商服務 4 6.3 

園藝（作物栽培） 2 3.1 

汽（機）車修護 2 3.1 

食品烘焙 1 1.6 

機械設備操作 3 4.6 

電腦文書處理 9 14.1 

居家（飯店）清

潔整理 

5 7.8 

汽車清潔 1 1.6 

美髮 3 4.6 

其他 1 1.6 

總和 6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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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問卷交叉結果之分析 

本調查欲瞭解臺東縣身心障礙者個體特徵是否影響其就業現況和

職業訓練的意願、狀況與需求，個體特徵亦即社會人口基本變數，包

括性別、年齡、居住地區、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和經濟來源。此外本

研究亦需瞭解企業之所屬行業別是否會影響其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機

會之意願。本研究將上述研究議題所蒐集之問卷資料利用SPSS軟體之

「交叉分析」進行考驗，並藉以說明其差異情形。在此調查中設定信

心水準（level of confidence）為95％，換句話說，以α＝0.05作為其臨

界值（critical value），來檢驗其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本調查欲瞭解之問題如下：  

一、個體特徵是否會影響臺東縣身心障礙者之職訓意願？    

二、個體特徵是否會影響臺東縣身心障礙者之職訓需求？   

三、行業別的差異是否會影響企業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之意願？ 

 

一、個體特徵對於「職訓意願」的影響 

 

    本研究針對臺東縣身心障礙者調查其職訓意願情形，並與其個體

特徵作交叉分析，結果如下： 

 （一）、性別  

將身心障礙者的「性別」和「職訓意願」作交叉分析，從 4-16

表得知：由於 P＞0.05，「性別」和「職訓意願」未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關係，男性身心障礙者與女性身心障礙者的職訓意願並無差異。 

表 4-16 「性別」和「職訓意願」交叉分析表 

變項名稱 層面 有意願 無意願 總和 χ
2

 

性別 

男性  
61 157 218 

.60 

(p＞.05) 

28.0% 72.0% 100.0% 

女性  
54 117 171 

31.6% 68.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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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  

將身心障礙者的「年齡」和「職訓意願」作交叉分析，從 4-17

表得知：由於 P＞0.05，「年齡」和「職訓意願」未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關係，顯示臺東縣身心障礙者之職訓意願沒有受到其年齡因素的

影響。 

 

表 4-17 「年齡」和就業狀態職訓意願」交叉分析表 

變項名稱 層面 有意願 無意願 總和 χ
2

 

年齡 

15-30 歲  
48 82 130 

5.71 

(p＞.05) 

36.9% 63.1% 100.0% 

31-50 歲  
49 130 179 

27.4% 72.6% 100.0% 

51-64 歲  
18 62 80 

22.5% 77.5% 100.0% 

 

（三）、居住地區 

將身心障礙者的「居住地區」和「就業狀態職訓意願」作交叉

分析，從 4-18 表得知：由於 P＞0.05，「居住地區」和「就業狀態

職訓意願」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即臺東縣各居住地區的身心

障礙者之職訓意願並無顯著差異。  

 

表 4-18 「居住地區」和「就業狀態職訓意願」交叉分析表 

變項名稱 層面 有意願 無意願 總和 χ
2

 

居住地區 

臺東市區  
48 104 152 

.71 

(p＞.05) 

31.6% 68.4% 100.0% 

縱谷線  
32 87 119 

26.9% 73.1% 100.0% 

海岸線  
22 52 74 

29.7% 70.3% 100.0% 

南迴線  
13 31 44 

29.5% 70.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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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姻狀況 

將身心障礙者的「婚姻狀況」和「就業狀態職訓意願」作交叉

分析，從 4-19 表得知：由於 P＞0.05，「婚姻狀況」和「就業狀態

職訓意願」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身心障礙者的婚姻狀況對其

就業狀態職訓意願並無影響。 

 

表 4-19 「婚姻狀況」和「就業狀態職訓意願」交叉分析表 

變項名稱 層面 有意願 無意願 總和 χ
2

 

婚姻狀況 

未婚  
68 144 212 

6.87 

(p＞.05) 

32.1% 67.9% 100.0% 

己婚／同居 
36 106 142 

25.4% 74.6% 100.0% 

離婚／分居 
7 22 29 

24.1% 75.9% 100.0% 

喪偶 
3 2 5 

60.0% 40.0% 100.0% 

其他 
1   1 

100.0%   100.0% 

 

（五）、教育程度  

將身心障礙者的「教育程度」和「就業狀態職訓意願」作交叉

分析，從 4-20 表得知：由於 P＞0.05，「教育程度」和「就業狀態

職訓意願」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顯示不同教育程度的臺東縣

身心障礙者受訪者其參與職業訓練的意願並無差異。 

 

表 4-20 「教育程度」和「就業狀態職訓意願」交叉分析表 

變項名稱 層面 有意願 無意願 總和 χ
2

 

教育程度 

不識字 
6 12 18 

3.00 

(p＞.05) 

33.3% 66.7% 100.0% 

國小 
16 47 63 

25.4% 74.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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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23 69 92 

25.0% 75.0% 100.0% 

高中、高職 
54 119 173 

31.2% 68.8% 100.0% 

專科 
10 17 27 

37.0% 63.0% 100.0% 

大學 
6 10 16 

37.5% 62.5% 100.0% 

 

(六)、經濟來源  

將身心障礙者的「經濟來源」和「就業狀態職訓意願」作交叉分

析，從 4-21 表得知：由於 P＜0.05，「經濟來源」和「就業狀態職訓

意願」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顯示臺東縣身心障礙受訪者之職訓

意願受其經濟來源因素影響，其中必須要靠「本人」及「兒子或女兒

（含媳婦或女婿）」維持經濟所需者，其接受職訓的意願較低；而靠

「兄弟姊妹」提供經濟來源者，其職訓意願最高。 

 

表 4-21 「經濟來源」和「就業狀態職訓意願」交叉分析表 

變項名稱 層面 有意願 無意願 總和 χ
2

 

經濟來源 

本人 
20 91 111 

24.6＊
 

18.0% 82.0% 100.0% 

配偶 
19 31 50 

38.0% 62.0% 100.0% 

兄弟姊妹 6 6 12 

 50.0% 50.0% 100.0% 

兒子或女兒 
1 26 27 

3.7% 96.3% 100.0% 

祖父母或 

外祖父母 

2 4 6 

33.3% 66.7% 100.0% 

父母親 
 70 110 

36.4% 63.6% 100.0% 

政府補助 26 4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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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津貼 37.7% 62.3% 100.0% 

其他 
1 3 4 

25.0% 75.0% 100.0% 

＊
 p＜.05  

 

二、「行業別」對企業「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之影響 

將臺東縣工商企業之「行業別」和「提供工作機會就業狀態意願」

作交叉分析，從 4-22 表得知，住宿及餐飲業願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機

會的比例最高。但整體而言，由於 P＞0.05，故「行業別」和「提供

工作機會就業狀態意願」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顯示臺東縣企業

雇主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的意願不受其行業別的影響。 

 

表 4-22 「行業別」和「提供工作機會就業狀態意願」交叉分析表 

變項名稱 層面 有意願 無意願 總和 χ
2

 

行業別 

農、林、 

漁、牧業 

5 3 8 

15.25 

(p＞.05) 

62.5% 37.5% 100.0% 

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 

  2 2 

  100.0% 100.0% 

水電燃氣業 
 1 1 

 100.0% 100.0% 

營造業 
2 4 6 

33.3% 66.7% 100.0% 

批發及零售業 
9 7 16 

56.3% 43.8% 100.0% 

住宿及餐飲業 
24 8 32 

75.0% 25.0% 100.0% 

運輸、倉儲 

及通信業 

1   1 

100.0%   100.0% 

不動產 

及租賃業 

 2 2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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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1 1  

100.0% 100.0%  

教育服務業 2 2 4 

50.0% 50.0% 100.0% 

醫療保健及社

會福利服務業 

2 2 4 

50.0% 50.0% 100.0% 

文化及 

運動休閒服務 

2 2 4 

50.0% 50.0% 100.0% 

其他服務業 9 10 19 

47.4% 52.6% 100.0% 

 

三、「行業別」對身心障礙員工「接受職前訓練」需求之影響 

將臺東縣工商企業之「行業別」和「職前訓練需求就業狀態」作

交叉分析。 

表 4-23 「行業別」和「職前訓練需求就業狀態」就業狀態交叉分析表 

變項名稱 層面 有需求 無需求 總和 χ
2

 

行業別 

農、林、 

漁、牧業 

2 6 8 

11.59 

(p＞.05) 

25.0% 75.0% 100.0% 

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 

2   2 

100.0%   100.0% 

水電燃氣業 
  1 1 

  100.0% 100.0% 

營造業 
1 5 6 

16.7% 83.3% 100.0% 

批發及零售業 
7 9 16 

43.8% 56.3% 100.0% 

住宿及餐飲業 
18 14 32 

56.3% 43.8% 100.0% 

運輸、倉儲 

及通信業 

  1 1 

  100.0% 100.0% 

不動產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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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租賃業 50.0% 50.0% 100.0% 

專業、科學 

及技術服務業 

  1 1 

  100.0% 100.0% 

教育服務業 2 2 4 

50.0% 50.0% 100.0% 

醫療保健及社

會福利服務業 

1 3 4 

25.0% 75.0% 100.0% 

文化及 

運動休閒服務 

1 3 4 

25.0% 75.0% 100.0% 

其他服務業 10 9 19 

52.6% 47.4% 100.0% 

 

從 4-23 表得知，由於 P＞0.05，故「行業別」和「職前訓練需

求就業狀態」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顯示臺東縣企業雇主對其身

心障礙員工接受職前訓練需求就業狀態不受其行業別的影響。 

 

身心障礙者職訓需求與企業人力需求之關係 

本研究分別探討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需求情形及臺東縣企業身心

障礙人力需求情形，為瞭解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需求與企業身心障礙

人力需求是否相符，故進一步探討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需求及臺東縣

企業身心障礙人力需求之關係。就個別變項而言，身心障礙者職業訓

練需求百分比最高的五項依序為中（西）餐烹調（17.9％）、餐飲服

務（13.2％）、食品烘焙（12.5％）、超商服務（7.8％）、電腦文

書處理（7.8％）；企業身心障礙人力需求百分比最高的五項依序為

中（西）餐烹調（34.1％）、餐飲服務（20.7％）、超商服務（9.8％）、、

居家（飯店）清潔整理（8.5％）、園藝（8.5％）、電腦文書處理（7.3

％），如表4-24。除「食品烘焙」職務職訓需求比例高但企業需求比

例低外，其餘大多數職務之職業訓練需求比例與企業身心障礙人力需

求比例大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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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身心障礙者「職訓需求」和 

企業「人力需求就業狀態」百分比就業狀態 

 職訓需求  

百分比  

企業人力需求  

百分比  

美工設計 5.7 .0 

縫紉 2.3 .0 

中（西）餐烹調 17.9 34.1 

餐飲服務 13.2 20.7 

洗衣服務 1.7 .0 

超商服務 7.8 9.8 

園藝（作物栽培） 5.7 8.5 

木工 2.3 1.2 

汽（機）車修護 2.3 2.5 

食品烘焙 12.5 1.2 

機械設備操作 2.3 4.6 

電腦文書處理 7.8 7.3 

電腦硬體裝修 2.0 .0 

居家（飯店）清

潔整理 

4.1 8.5 

汽車清潔 3.4 .0 

家電維修 1.5 .0 

鐘錶、刻印 1.7 .0 

美髮 5.1 3.7 

其他 .7 2.5 

總和 100.0 100.0 

 

再採用積差相關分析，探討身心障礙者職訓需求與企業人力需求

之關係，其結果如表 4-25。從表中可以得知，臺東縣身心障礙者職業

訓練需求與臺東縣工商企業所提供之身心障礙職缺有高度相關

（p<.05）。由此可見，臺東縣身心障礙者想學習的職業訓練課程能符

合市場需求，若安排適當課程讓身心障礙者學習，增強其職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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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結訓後找到工作的機率頗高。 

 

表4-25 職訓需求與企業人力需求之相關情形 

  職訓需求  企業人力需求  

職訓需求 

企業人力需求  

 

 

--- 

.732* 

 

--- 

*
 p<.05 

 

 

研究發現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係瞭解臺東縣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需求，本章主要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析討論，並歸納結論提出進一步具體建議，

俾供勞政、社政機關以及未來後續研究之參考。本章共分兩節，第一

節依據研究發現歸納出研究發現； 第二節則依據研究發現提出建議。 

一、研究發現 

從本調查 392 件調查問卷的統計分析中，發現當前臺東縣身心障

礙者的職訓需求如下：  

(一)、在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上，有以下主要發現： 

1.職業訓練意願：沒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的臺東縣身心障礙者比例占

大多數，其主要的原因是「已經有工作，故不需參加職訓」，其次是「重

殘或身體狀況不佳」及「交通不便」。 

 

2.職業訓練種類：臺東縣身心障礙者主要想參加的前五項身心障礙職

業訓練課程分別是：中（西）餐烹調課程、餐飲服務課程、食品烘焙

課程、超商服務課程及電腦文書處理課程。 

 

3.職業訓練上課時間：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的臺東縣身心障礙者中，

大多數希望職訓課程辦理時間能在週一至週五的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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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企業雇主需求上，有以下主要發現： 

1.身心障礙人力需求：有55％的臺東縣企業雇主在身心障礙者具備工

作技能的前提下願意提供工作機會，其中需求人力最多的是「中（西）

餐烹調」，其次依序為「餐飲服務」、「超商服務」、「園藝（作物

栽培）」、「居家（飯店）清潔整理」、「電腦文書處理」。 

 

2.企業雇主對身心障礙員工職前訓練的需求：在願意提供身心障礙者

就業機會的雇主中，有45％希望能由政府協助提供身心障礙者職前專

業技能訓練，其中以「餐飲服務」的需求量最高，其次依序為「中（西）

餐烹調」、「電腦文書處理」、「居家（飯店）清潔整理」、「超商

服務」。 
 

(三)、個體特徵對於「職訓意願」的影響： 

   將「個體特徵」和「職訓意願」作交叉分析， 發現會影響「職訓

意願」的因素為「經濟來源」。 

    

   臺東縣身心障礙者中，必須要靠「本人」及「兒子或女兒（含媳

婦或女婿）」維持經濟所需者，其接受職訓的意願較低；而靠「兄弟

姊妹」提供經濟來源者，其職訓意願最高。 

 

 

 

 

 

圖5-1 個體特徵對就業狀態的影響 

(四)、「行業別」對企業「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之影響 

   將企業「行業別」與「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作交叉分析，發現企 

業行業別不會影響其企業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之意願；換言之， 

各行業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的機率並無差異。 

經濟來源 職訓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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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業別」對身心障礙者「接受職前訓練」需求之影響： 

   將企業「行業別」與身心障礙員工「接受職前訓練」作交叉分析， 

發現企業行業別不會影響其身心障礙員工職前訓練的需求；換言之任 

何行業均可能有身心障礙員工職前訓練的需求。 

 

(六)、身心障礙者職訓需求與企業人力需求之關係： 

   臺東縣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需求與臺東縣工商企業所提供之身心 

障礙職缺有高度相關，即臺東縣身心障礙者之職業訓練需求項目與企 

業身心障礙人力之職務需求大致相符。 

 

二、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臺東縣身心障礙者職訓需求，並進一步探討身心 

障礙者的職訓需求與企業雇主人力需求間的契合情形。本研究並提出 

相關建議，希望能協助解決臺東縣身心障礙者的就業問題，並提供制 

定相關政策的參考。 

 

(一)、有關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的建議 

1.開辦職業訓練課程應兼顧身心障礙者及企業雇主的需求：以身心障 

礙者的就業而言，許多障礙者參加過多次職訓，但職訓後依然找不到 

工作，原因為何？主要是因為職訓開設之課程主要為因應身心障礙者 

所需，卻未顧及到企業雇主的需求，職業訓練後，職場上卻無此訓練 

課程的人力需求，身心障礙者必然找不到工作，因此在規劃職業訓練 

課程時應兼顧身心障礙者及企業雇主的需求。本次調查發現臺東縣身 

心障礙者之職業訓練需求項目與企業身心障礙人力之職務需求大致相 

符。但就食品烘焙職類而言，身心障礙者職訓高達需求12.5％，但企 

業雇主的需求率卻僅1.2％，值得注意。 

 

2.職業訓練的在地化 ：長期以來，臺東縣開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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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多集中於台東市區。在此次調查中，回答不願參加職訓的受訪者中， 

有許多人提到主要原因是因為「交通不便」，占19.9％。臺東縣地勢狹 

長且大眾運輸工具班次並不密集，即使身心障礙者想要參加相關職訓 

活動，常常卻因交通因素無法成行。再加上臺東縣四個分區（台東市、 

縱谷線、海岸線、南迴線）的產業特色與人力需求的類型並不相同， 

故亦會發生所開課程不符需求的問題。因此若身心障礙者的職業訓練 

可以分區辦理，不僅讓身心障礙者可就近受訓，其所開設的課程或許 

更能因應地區產業及人力需求，讓身心障礙者的職業訓練更為有效。 

 

3.提供多元化的職業訓練 ：傳統中對於身心障礙者就業的印象，大多 

離不開體力為主的低技術性工作，因此，許多障礙者皆被安排接受與 

體力為主且低技術性的職業訓練。然而，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許多 

身心障礙者會因其先天的限制或其體力無法負荷而離職。因此，建議 

相關單位在規劃職業訓練課程時，必須注意職業訓練的多元性並增加 

各式各樣的職業訓練課程，除以體力為主的低技術性的職業訓練外， 

或可增加耗費體力較少但技術性較高的課程，如電腦文書處理等，以 

因應不同障別、不同障礙程度的身心障礙者之需求。  

 

4.加強職業訓練相關資訊的取得管道：身心障礙者由於先天或後天的 

限制，所以對資訊的取得明顯處於弱勢，所以政府有必要針對職業訓 

練資訊的提供管道再作宣導。本調查在訪問的過程中發現，大部分的 

的身心障礙者不清楚職業訓練優惠補助措施方案，甚至有部分身心障 

礙者根本不知道政府有提供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之服務，身心障礙者 

不瞭解政府輔導措施，顯示政府與身心障礙者的溝通仍有障礙。因此， 

政府應加強對身心障礙者進行宣導，尤其對鄉村地區身心障礙者，或 

可請當地村里幹事協助政府的政策宣導工作，讓身心障礙者能夠知曉 

這方面的訊息，以利增加參加職業訓練的機會。 

 

(二)、有關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本次調查以全臺東縣身心障礙者為母群，調查對象涵蓋各個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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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類別，然不同類別的身心障礙者其身心差異頗大，對工作或職訓的 

需求亦不相同，故建議未來仍可以單一障別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工作 

現況及職訓需求等各個面向。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 

以電話訪問為主，所得的資料可能不夠深入；若欲瞭解其就業問題之 

導致因素及脈絡，應可再使用深度訪談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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